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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20 年度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

宗教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结果

一、自评结论

（一）自评得分

经综合评价和分析， 2020年度“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

中心宗教工作项目”绩效评价得分为 96.37分，结果为“优”。

其中，预算执行得分 17.70分，得分率 88.48%；产出指标得分

38.67分，得分率 96.68%；效益指标得分 4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执行率情况

2020年度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宗教工作项目年初

预算金额为 80.56万元，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，当年调

整减预算 17.35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为 63.21万元，2020年度

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宗教工作项目执行资金为 55.93

万元，执行率 88.48%。

2.完成的绩效目标

2020年度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宗教工作项目共设

置了 6 个绩效目标，实际完成指标 5 个，绩效目标完成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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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.33%。一是举办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各类培训、会议，宣传《湖

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《宗教团体管理办法》，凝聚力量，推进

伊斯兰教工作健康发展；二是对低收入教职人员给予补助，解

决生活困难，共渡难关。

3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

“调研维稳及教务管理活动次数”年初绩效目标为 30次，

实际完成值为 25次。因疫情常态化管理和工作人员减少，出差

调研的次数减少，故该项指标未完成绩效目标。
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
1.资金执行偏低。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88.48%，主要原因为

受疫情影响，出差调研次数减少导致差旅费和公车运行费用都

有结余，外单位来访人员较少，接待费用有结余，精简会议培

训有关支出节约经费。

2.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与项目计划不匹配。如：如：“慰问宗

教界上层人士、补贴生活困难教职人员”年初绩效目标为 30人，

但年初预算安排为补助省内各地生活困难教职人员 40人，绩效

目标低于实际预算安排人数。

（四）下一步拟改进措施

结合年初预算安排，及时更新调整各项绩效指标，设定科

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值，确保绩效指标与项目工作合理匹

配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对绩效指标实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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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将及时把此次绩效评价结果

反馈给项目具体实施人员，适时通报考评结果，进一步提高对

绩效管理工作的认识和重视。同时，建立评价结果和预算安排

有机结合的机制，将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

预算的基本依据，提高预算绩效有机结合的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《2020 年度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宗教工作

项目绩效自评表》

2020年度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

宗教工作项目绩效自评表

填报单位：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 填报日期：2021.4.15

项目名称 宗教工作项目

主管部门 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省伊斯兰教事务服务中心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

况（万元）

（20分）

预算数（A) 执行数(B)
执行率

(B/A)

得分（20分

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资金总

额
63.21 55.93 88.48% 17.70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初目标

值（A)

实际完成

值(B)
得分

产出指标

（40分）

数量指标

调研维稳及教务管理活动次数 30 25 6.67

慰问宗教界上层人士、补贴生活困

难教职人员
30 84 8

举办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培训交流

人数
140 155 8

质量指标 上层人士培训合格率 100% 100%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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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上级部门采用的调研报告份数 1 1 8

效益指标

(40分)
社会效益指标 上访事件发生率 无 无 40

总分 96.37

备注：

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

因分析

1未完成的绩效目标：“调研维稳及教务管理活动次数”年度指标值为 30次，实际

完成值为 25次。

2.未完成的原因：因疫情常态化管理和工作人员减少，出差调研的次数减少，故该

项指标未完成绩效目标。

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

案

结合年初预算安排，及时更新调整各项绩效指标，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指标

值，确保绩效指标与项目工作合理匹配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对绩效指标实行动

态管理。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

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

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

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

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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